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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加“第二十一届新加坡国际石油 

及天然气展览会”的通知 
 

有关单位：  

  为充分利用 2016 年“第二十一届新加坡国际石油及天然气

展览会”之契机，有效帮助我国石油、天然气管材生产或贸易企

业开拓东南亚及国际市场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

将组织中国石油、天然气管材及相关企业参加 2016 年“第二十一

届新加坡国际石油及天然气展览会”。 

 

一、展会信息 

展会名称：第二十一届新加坡国际石油及天然气展览会 

（以下简称新加坡石油展） 

    展会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-02 日 

展会地点：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展览中心 

展会周期：两年一届 

 

二、展会简介 

新加坡国际石油及天然气展览会暨研讨会是亚洲最具国际

化的石油天然气展，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届，并有着长

达 40 年的历史。近三万名观众和 1500 多家公司参加了上一届展

会。 2016 年新加坡石油展将继续为所有观众和参展商提供理想



的平台, 也为中国石油、天然气及石化相关设备生产企业开拓亚

洲市场创造契机；此展会聚集了众多的国际优秀设备供应商并吸

引着各石油生产国的专业买家，帮助企业拓展新的石油和天然气

业务与机遇,扩大市场份额和开发新兴市场。 

近年参展数据如下： 

时间 展会规模 观众数量 参展商数量 国家 

2014 年 35000 ㎡ 28600 1500 49 

2012 年 31720 ㎡ 27593 1475 45 

2010 年 25000 ㎡ 17030 1337 49 

2008 年 21600 ㎡ 14068 1314 50 

 

三、参展费用 

1、 注册费：3000 元/展位。 

2、 展位费： 

标准摊位（3×3=9 平方米，一面开），36000 元人民币。 

光地：每平方米 3450 元（最小 18 平方米）。 

注：以上为单面开展位费用，两面开展位增加 10%费用。

三面开展位增加 15%费用。 

3、 展品运费：展品运费及保险费等自理。 

4、 人员出国费：将根据团组行程由财务核算。 

 

四、参展手续 

1、 参展单位务必于 2016年 7月 1日前将"参展申请表"发送至   

我会。由于展位有限，请参加企业尽早报名。 

2、 展位确认后，请在接到展位费用通知日起一周内将展位费

汇入我会账户。 

3、 参加单位需于 2016年 9月 1日前将"参展人员申请表"传真

至我会，请在接到出国费用通知日起一周内将出国费汇入

我会账户。 



帐  户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

帐  号：0200000709014436410 

汇款用途务必填写："2016 新加坡石油展"。 

 

五、联系方式 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出国展览部 

地  址：北京东四西大街 46 号后楼 109 室   邮编: 100711 

联系人：李相帅  田永红   

电  话：010-85117976  65131905 

传  真：010-65248384 

E-mail:  li@mcchina.org.cn  

 

附件 1：参展申请表 

附件 2：参加人员申请 

 

 

 

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


